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印发

《社区教育工作者岗位基本要求》的通知

教职成司函〔2013〕35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(教委)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全国继续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社区教育工作者岗位基本要求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地实际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反馈我司成人教育培训处。

附件:社区教育工作者岗位基本要求

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

2013年3月14日

附件

社区教育工作者岗位基本要求

一、工作分类
社区教育工作者是指社区教育的管理人员和专职教学人员。

(一) 管理人员。

指社区教育机构、街道(乡镇)及相关部门主要从事社区教育管理的工作人员。

(二) 专职教学人员。

指在社区教育机构中专职从事社区教育的教学、研究和辅导等工作的专业人员，包括社区教育中心（社区学院）、社区学校、市民学校等机构在职教师。

二、岗位职责
(一) 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。

1.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政策和法规，宣传、普及社区教育、终身教育、学习型社会理论和知识。

2.负责社区教育的管理工作,主持或参与制定社区教育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及工作管理制度。

3.组织社区教育调查研究，依据社区发展需要和社区成员学习需求，开发社区教育项目和资源，制订社区教育培训计划。

4.指导和推进社区的学习、教育活动和各类学习型组织的创建。

　5.定期组织对社区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督查评估。

　6.组织社区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培训，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品德修养和专业素质。

　7.对社区教育志愿人员进行组织管理和表彰激励。

　8.组织开展社区教育理论研究，总结、交流、推广社区教育管理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。

(二) 专职教学人员的岗位职责。

　1.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政策和法规，宣传、普及社区教育、终身教育、学习型社会理论和知识。

　2.承担社区教育培训、辅导和教学组织等日常教学工作，保证教育教学质量。

　3.积极参与社区教育调查研究，主持或参与教学计划的制订、培训项目与课程资源的开发。

　4.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教学改革，更新教学内容，创新教学模式，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水平。

　5.负责对社区教育志愿人员和学习团队进行业务指导并协助组织管理。

　6.开展社区教育教学理论研究，做好教育培训的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。

三、岗位要求
(一) 管理人员的岗位要求。

1.任职资格。

应具备大学专科（含）以上学历（或相当学力）；具有一定的管理工作经验。

2.基本素质。

（1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热爱社区教育事业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树立“教育大计，教师为本”理念，尊重教学人员劳动，维护教学人员权益；尽责完成本职工作。

（2）掌握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，遵守教育法律法规，熟悉国家和本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现行重要政策。

（3）具有基本的社区教育理论知识，掌握社区教育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。

（4）具备组织管理、社会调研、沟通协调、发展策划以及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等能力，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。

（5）身体健康，心理素质好，具有亲和力，善于与他人沟通交流；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善于自我调节情绪，保持平和心态。

（二）专职教学人员的岗位要求。

1.任职资格。

（1）社区学校专职教学人员应具有大学专科（含）以上学历（或相当学力）；社区教育中心（社区学院）专职教学人员应具有大学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。

（2）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。

2.基本素质。

（1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热爱社区教育事业，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；树立“学习者为本，师德为先”的理念；关心和爱护学习者，尊重学习者人格。

（2）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，遵守教育法律法规，了解国家和本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现行重要政策。

（3）具备一定的社区教育专业理论知识，并掌握一至两门适合社区培训的专业理论、知识和技能，掌握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。

（4）具备与教学层次相应的专业业务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，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组织、社会调查研究、课程开发、语言文字表达和计算机应用等能力，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。

（5）身体健康，心理素质好，具有亲和力，善于与学习者沟通交流；善于自我调节情绪，保持平和心态。
